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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傳訊制度的梳理對於解讀 龍 泉 司 法檔案 意義 重大 。 清代 ，
民事審判 的 傳 訊事務

以 差票公文 的形式 由 差役 執行並 負 責 。 民 國初年 ，傳 訊制度 没有 明 確 的法規依據 ， 基層 審

判機構在 司 法實踐 中不 斷探 索 。 浙江 省 龍泉縣在 １９ １ ６ 年 以 前仍沿襲 清代差票公文形 式並

由承發吏執行 ， 但承發吏逐渐 不 爲 被傳人是否 到 庭應 訊 負 責 。
１９ １６ 年 以後 出 現 了 專 用 傳

票 ，
現代 民事傳訊制度 開始形成 ，但 由於實行傳訊 收费 制 度且费 額較高 ，造成 明 顯 弊 端 。 清

末形成 的廢法 《刑事 民事訴訟法 》與 《大 清 民 事 訴訟律草案 》 ，是 民 國初年 司 法實踐 中探 索傳

訊制度的 重要依據 。

關鐽詞 ：龍泉司 法襠案 傳訊 傳票

關於近代中國民事傳訊制度的演變 ，
目前未見專題研究 。 在研讀龍泉司法檔案過程中

發現 ，傳訊制度與當事人的訴訟策略密切相 關 ， 準確理解傳訊制度對於解讀訴訟案件意義

重大 。 本文以龍泉司法檔案爲依據 ，梳理清代至民國時期民事傳訊制度的演變 ，探討現代

民事傳訊制度確立的過程 ，
以及轉型期傳訊制度對訴訟過程可能産生的影響 ，

並在餘論部

分補充相關制度的法規依據 。 影響這時期龍泉縣傳訊程序的相關法規 ，包括審檢所與縣知

事兼理司法制度 、實施中 的 《各級審判廳試辦章程 》與未實施的 《大清民事訴訟律草案 》等 ，

對全國基層審判機構具有普遍影響 。 本文關注的焦點是這些法規對基層審判機構傳訊程

序的塑造 ，而非這個過程的地域特點 。 按照
“

月 印萬川
”

的理解方式 ，龍泉司法檔案呈現的

情況理應視爲近代 中國基層 民事傳訊制度演化的典型案例 。

＊ 本文爲 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 目
“

龍泉司法檔案整理與研究
”

（
１３＆ＺＤ １ ５ １

）
的階段性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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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清代的信票傳訊制度

清代理訟有傳訊的程序 ，但無專用 的
“

傳票
”

文書 ， 而以
“

信票
”

下達傳訊任務 。 信票是

清代官衙常用的下行公文種類 ，
多用於對下級官府的飭令 ，

也用於派遣差役催稽公事 。 根

據行文對象的不同 ， 信票又可以分爲兵票 、火票 、差票諸名 目
， 由差役持票執事 ， 即稱

“

差

票
”

。 清代文書中 ，

“

牌
”

與
“

票
”

都是下行公文 ，

“

票
”

的運用 比
“

牌
”

更爲簡便 ，而形制格式基

本相同 。 《清代文書綱要 》描述
“

牌
”

的格式 ：

紙用 單幅 （稱爲 狀式 ） ，
上 面 預先 印有 藍色 的版框 。 版框 由 上 部梯形與下 部 方形構

成 。 整個版框均 爲 雙邊 ， 内填 以 飛虎 火 焰花紋 ， 火 焰 意在速捷 ，
飛虎 則表 示威 嚴 。 上部

梯形 内 刻 印 有
“

信牌
”

或
“

憲牌
”

兩個 大 字 。 下 部 方形框 内 空 白
，
則 備作 書 寫 文件 的 内

容 。 書寫 牌文 時 ，
須先 將框分爲 左右 對稱的 兩 部 份 。 方 框右半部 用 於 書 寫 公文 的前

衡 、事 由 、 正文和結 束語 。 無論文字 内容 多寡 ，都 必須在 中 心 綫右侧 寫 完……①

龍泉司法檔案所見清代 （ 晚清 ）信票 ７４ 件 ，其中正本 ２ 件 ，程式與上述信牌類似 ，只是梯形

内刻印的大字由
“

信牌
”

改爲
“

信票
”

？
。

一般情況下 ，官府準理呈狀之後 ，便會簽發
“

信票
”

交差役 ，派其傳訊相關人等 。 清代的

“

傳訊
”

也稱
“

提訊
”

，

“

訊
”

指
“

審訊
”

，

“

傳
”

或
“

提
”

則指由差役執行的任務 ，

“

傳
”

指
“

傳達
”

，

“

提
”

則有
“

攜帶
”

之意 ，語氣上或有區别 ，
程序上並 無二致 。 如龍泉 司法檔案中有

“

光緒十

八年五月初六 日 知縣畢詒策爲立提劉鼎奎等事票
” ？

，有
“

光緒三十年八月 初二 日 知縣陳海

梅爲提訊吴禮順等事票
” ④

，
也有

“

光緒三十四年三月 廿九 日 知縣陳海梅爲傳訊瞿長青等事

票
” ⑤

。 傳訊信票的公文程式 ，
以

“

光緒十八年五月初六 日 知縣畢詒策爲立提劉鼎奎等事票
”

爲例 ：

①爲立提事 。 ②據東鄉 岩 頭 莊 孀婦劉 葉 氏 呈稱 ，伊夫 劉 德新在 曰
， 議 立 嫡侄 劉 鼎

①雷榮赓 、姚樂野《清代文書綱要 》 ， 四川 大學出版社
，

１ ９９０ 年
，
第 １ １０ 頁。

② 龍泉司法檔案所見兩件清代信票正本爲
“

宣統三年二月 十四 日知縣周琢爲勒限嚴催葉大炎等事信票 （ １ ０６２８ ：２９
） 

”

與
“

宣統三年六 月 二十七 日 知縣周琛爲飭催吴榮昌 等事票 （
１ ０６２８：２９ ）

”

， 包偉民主編 《龍泉司法檔案選編 ？ 第
一

輯 ？ 晚

清時期 》 ， 中華書局 ，
２０ １ ２ 年 ，第 ３ ５ ７ 、 ４９１ 頁 。

③ 光緒十八年五月 初六 日 知縣畢詒策爲立提劉鼎奎等事票 （稿 ） （
１４９３２：３２

—

３３
） ， 《龍泉司法植案選編

？

第
一

輯 ？ 晚清

時期 》 ，第 ９ 頁 。

④光緒三十年八月 初二 日 知縣陳海梅爲提訊吴禮順等事票 （稿 ）
（
９７６２ ：１ ８

、
１７

） ，
《龍泉司法椹案選編 ■ 第一輯

？

晚清時

期 》 ，第 ８３ 頁 。

⑤ 光緒三十 四年三月 廿九 日知縣陳海梅爲傳訊瞿長青等事票 （稿 ） （
５０８３ ：１ ８

—

１ ９
） ， 《龍泉司法檔案選編 ？ 第

一輯 ？ 晚

清時期 》 ，第 １ ３７ 頁 。



近代中國基層民事傅訊制度 的演變
一以龍泉司法植案爲例 ２５ １

奎爲 嗣 ，
續 娶周 氏 生 子 鼎 照 ，現年 二 十二 歲 ，伊夫於光 緒十 三年病 故 ，將伊夫所遣 田 租

以及 山場等 項 與伊子鼎 照 對半分管 另 住 ， 議 明遞年奎 照兄弟 各納租榖 二 十 石 ， 以 作 二

氏 衣食 ，
詎逆子鼎 奎膽將膳租措不 交納

，
□□逞兕 ， 去年 十 二 月 間 串 合周 正清霹 指 鼎 照

爲盗訛詐等 情 ，
叩 究前來 。 ③除批 示外 ，合飭立提 。 ④爲 此仰役往 該莊協保 ，

立提後 開

有 名人證 ，
限即 日 内 帶縣 ，

以 憑訊究 。 去役毋得 刻延干咎 。 速行 。

⑤計 開 ：被呈 ： 民人劉 鼎 奎 ，應訊 ： 周 正 清 、族人劉 德通 ； 原 呈 ： 孀婦劉 葉 氏
， 抱告 ： 劉

鼎 照 。

⑥差 ： 葉雲 、項德祥 、吴進 、金 賨 。
①

其中①爲
“

事 由
”

，②敍述飭令的緣由 ，
主要概述了劉葉氏呈狀的内容

；③概述對劉葉氏呈狀

的處理辦法 ，並提出
“

立提
”

的決定 ；④是飭令内容 ，要求差役將被傳人限期提帶到縣 ；⑤羅

列
“

立提
”

對象即被傳人名單 ；⑥是執行差役名單 。 從飭令内容來看 ，傳票的受文者 、傳訊的

執行者與責任者 ，均是差役 。

差役承差後 ，應在期限 内將
“

票
”

回繳注銷 ， 並具禀報告執行票差的情況。 龍泉檔案中

現存晚清差票 ７０ 餘件 ，但差役回禀僅 １７ 件 。 如果完成票差 ，禀覆時會請官府銷票確認 。 如

果未能完成票差 ，則説明原因並請示進一步措施 ，有時差役也會提出處理意見。 雖然差票

均有限期
，
但禀覆時間超限現象非常普遍 ，

三 日期限往往延宕十餘 日 。 縣官偶爾會對
“

玩

延
”

票差的差役採取斥革等懲罰手段 ，但並不能扭轉差役
“

玩延
”

的現象 。 前引信票要求差

役
“

限即 日 内帶縣
”

，但差役約隔二十天以後才具禀回覆 ：

具禀原 差 ：吴進 、項 德祥 、葉 雲 、金 賨

爲禀 到 事 。 案據孀婦劉葉 氏 呈控劉 鼎奎 一案 ， 沐恩 票飭役等 協保往提 ， 役即 往辨 ，

現提到被呈 劉 鼎奎 ，族人劉 德通 ，
原 呈孀婦劉 葉 氏

，抱告 劉 鼎 照 ， 而應 訊周 正清 ， 役專人

趕傳 。 現提到 兩造人證均 已在轅候訊 ， 是否懸牌示 審之處 ， 出 自 鴻 裁 。 役等未經禀 明 ，

不敢擅專 。 爲此伏乞 恩主 大老爺批 示施行 。 夹票 上禀 。

（ 批 ）候懸 牌示審 。 票 堂銷 。 五月 廿六 曰 。

光緒 十八年五 月 廿五 日

禀覆的 内容主要是報告已經提到人員 的情況並請示是否開庭審訊 ，這次差役吴進等提到 ５

人中的 ４ 人 ，其 中兩造都已
“

在轅候訊
”

，爲堂訊提供了足够的條件 。 而遺漏的
一人周正清 ，

“

役專人趕傳
”

，顯示差役對傳訊任務的無限責任 。 龍泉司法檔案所見多是傳訊有結果的禀

① 光绪十八年五月初六 日 知縣畢諮策爲立提劉鼎奎等事票 （稿 ） （ １
４９３２： ３２

—

３３ ）
， 《龍泉 司法播案選編 ？ 第一輯 ？ 晚清

時期》
，
第 ９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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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報告 ，説明如果没有完成傳訊任務 ，差役可能不具禀 回覆 。 傳訊未能完成 ， 訴訟將因此而

暫時中斷 ，直到當事人再次呈狀催促官府傅訊 ， 官府於是再次簽發信票催令差役傳訊 ， 並嚴

厲警告差役不得延誤 。 比如以下這件信票 ：

爲 限催事 。 案據孀婦殷韓 氏 呈 控廖永年等 蓄 謀罩 占 、乘機 □□ 等 情 一案 ， 節 經 勒

催去後 ， 該役等抗 不 稟 到 ，
實屬 膽玩

，
兹據廖永年 等 並殷韓 氏 呈 催 呈 前來 ，

除分别 批示

外 ，
合飭 限提 。 爲此 ， 仰原 役翁琳 、 張琰 、徐榮 、 黄欏 、詹吉 高迅往該 莊 ， 督保勒提前 票 有

名 人證 ， 勒 限三 日 □口□□口 □縣 ， 以 憑 究斷 。 該役倘再抗玩 ，定幹革 究不 贷 。 火速 。
①

如果差役仍然不能提到應訊人 ，訴訟將在無限止的
“

催傳
”

中循環往復 ，
這就是龍泉司法檔

案 中多次出現的
“

屢票不案
”

現象？ 。

清代傳訊由差役限期執行並 負 貴 ， 被傳人到案後 才能確定庭審時 間 ， 庭審 以被傳人

到案爲前提 ， 審判進程的推進取決於差役執行傳訊的情況 。 然而清代差役並没有强制被

傳人的權力 ，如果被傳人不到 案 ，除 了反復催傳 以外 ， 雖然也可 以實施拘傳 ，但這種情況

在細故案件中 比較罕見 。 清代的傳訊基本上是在
“

有傳必到
”

的
“

信念
”

下推行 的 ， 無法

傳到 的情況並不罕見 ， 官府對此的態度在無可奈何與心不在焉之間 。 這樣的傳訊制度只

能在傳統中 國的
“

教諭式調解
”

中才能得以理解？ ， 若以現代民事訴訟制度爲標準則顯得

不可思議 。 由此 向 當事人主義原則 的現代民事傳訊制度轉型 ，
自 然會經歷相 當 曲折的

過程 。

民國初年浙江省基層審判機構經歷 １９ １２ 年浙江省的執法科 、
１９ １ ３ 年的審檢所 、 １９ １４ 年

的縣知事兼理司法三個不同的階段？ 。 雖然這時期在某種程度上仍延續清代的傳票或傳訊

制度 ，但每一次審判機構的變動 ，傳票或傳訊制度都會發生微妙的變化 ，總體趨勢則是傳訊

（ 應訊 ） 的責任 開始 由送達人 （ 承發吏 ）轉移到被傳人 （ 當事人 ）身上 。

①
光緒三十年三月 十六 日 知縣 陳海梅爲限催事票 （稿 ） （

４７ ０３ ：３
—

４
） ， 《龍 泉司法檔案選編 ． 第一輯 ？ 晚清時期 》

，
第

５ ８ 頁 。

② 參見吴錚强 《龍泉司法檔案所見晚清屢票不案現象研究》
，
《浙江大學學報 （人文社會科學版 ） 》２０ １ ３ 年第 ８ 期 。

③ 參見滋贺秀三 《清代訴訟制度之民事法源的概括性考察》 ，滋贺秀三等 《明清時期 的 民事 審判與 民間契約 》 ，
王亞新等

譯
，法律出版社 ，

１ ９８８ 年 ，第 ２ １ 頁 。

④ 參見孫業凱 、吴錚强 《 １ ９ １２
—

１ ９２７ 年浙江省龍泉縣審判機構的變遷 》
，
《浙江檔案 》

２０ １３ 年第 ７ 期 。



近代中國基層 民事傳訊制度的演變
一

以龍泉司法椹案爲例 ２５ ３

（

一

）
１９ １ ２ 年執法科時期

１９ １２ 年浙江省執法科時期 ，龍泉縣知事兼執法長仍以清代信票形式下達傳訊飭令 。 僅

從信票的内容來看 ，
除受文者由差役變爲承發吏以外 ，

１９ １２ 年的傳訊信票與清代並無差别 ，

仍是對差役的飭令公文 ，被傳人到縣候訊的程序由差役限期執行 ， 審訊 日 期在傳到後確定 。

如 １ ９ １２ 年 １０ 月 ８ 日 的一件信票 ：

爲查 明提 究事 。 兹據南 鄉 隆 豐 崇 信寺 僧勝 明 呈稱地 痞 范 邦 增 、 范長 波等 ，假辦學

爲 名 ，
圖吞寺產 ，

租 欠 田 霸 ， 奪種 搶 割 ， 砍伐寺竹等 情 ， 叩 請禁阻押收 前來 。 據 此 ， 除批

示外 ，合行飭查 。 爲 此仰承發吏迅往該 莊查 明 所控各節
，
如果非虚 ，

立將後 開 有 名人 等

限
一

日 帶縣 ，
以 憑究迅 。 去 吏毋稍袒延干咎 。 速速 。 ．

計 開 ：被告 ： 范 邦增 、 范長波 ，
應訊 ： 范 邦 明 ， 原 告 ．

？ 僧勝 明 。
？

然而從承發吏的禀覆來看 ，
１９ １２ 年的傳訊制度還是發生了變化 。 清代雖然也有差役未完成

傳訊任務而禀覆的情況 ，但無法傳到的原因一般是被傳人避不在家 、逃亡在外 ，差役找到被

傳人而不能傳到的情況幾乎未曾 出現 。 但 １９ １ ２年承發吏林彝等並未完成
“

查明提究
”

的飭

令 ， 禀覆中聲稱見到了被傳人但不能將其傳到 ，原因 比較特别 ：

爲奉票查提 ，
據實禀覆事 。 （ 調查情形 略 ） 吏唤增等來縣訊決 ， 伊説聽 自 由 黨所 囑 。

此係查覆 訪事情 ， 據實禀覆執法 員察核施行 。
？

這樣的禀覆等於宣告拒絶應訊的責任應由被傳人 自 己 負擔 。 縣知事没有因此懲罰承發吏 ，

不久又發票催傳 ：

爲 吊 薄催傳事 。 案據…… 業經傳訊 ， 抗不 到案 。 兹據該族范 炳焕 等禀稱……各等

情 。 據此 ， 除分别 批示外 ，合行 照 案催傳 。 爲 此 仰承發吏協 仝法警前往該村傳 集後 開

有 名人等 到縣質訊…
…

去後毋延 ，切切 。 須票 。
？

前引清代催傳票中描述傳訊不到的情形是
“

該役等抗不禀到
”

，
民國元年的這件催傳票中卻

稱
“

抗不到案
”

，其主語似乎不是承發吏等 ，
而是當事人范邦增等 。 又清代催傳票中對差役

類似
“

該役倘再抗玩 ，定干革究不貸
”

的警戒之辭 ，在民 國元年的催傳票中也消失了 。 因此

①民國元年十月八 日 龍泉縣知事朱光奎爲査明提究范邦增等事票 （稿 ） （ １ １ ８６９ ： ２５
—

２６
）

， 《龍泉 司法檔案選編 ？ 第二

輯 ？ 一九一二》
，
第 １ ３ １ 頁 。

② 民國元年十月 （八 日 ）承發吏林彝等爲奉票査提據實禀覆事禀覆 （ １ １ ８６９：２７
—

２８ ）
， 《龍泉 司法檔案選編 ？ 第二輯

？ 一

九一二》
，
第 １ ３２ 頁 。

③ 民國元年十月 二十
一

日 縣知事朱光奎爲 吊簿催傳范邦增事票 （稿 ） （ １
１
８６９ ：７１ ） ， 《龍泉 司法檔案選編 ？ 第二輯 ？

一九

一二》
，
第 １３５ 頁 。



２５４ 文史 ２０ １９ 年第 １ 輯 ？ 總第 １２６ 輯

１ ９ １２年的傳票雖然沿襲清代的程式 ，
但被傳人開始公然拒絶應訊 ，承發吏找到被傳人卻不

能將其傳到 ，縣知事也並不能因此有所貴難 ， 説明 民國元年的承發吏不再承搶提到被傳訊

者的
“

無限
”

責任 。

（
二

）
１９ １ ３ 年審檢所時期

１９ １３ 年審檢所時期 ，信票 由普通公文改爲格式型文書 。 但除簡化對案情的描述之外 ，

清代公文程式的基本要素均得以保留 。 這種信票仍保留 了傳統信票的飭令形式 ， 印製的格

式化飭令中仍有限期
“

到所
”

的内容 ， 不過發票官填寫的 内容 中有時强調承發吏的任務是
“

傳知
”

、

“

傳唤
”

即通知被傳人。 此外
，
傳訊費用 開始在傳票上注明

，
這也是一個新的現

象 。 如 ：

龍泉縣審撿所傳票

發票官 ： （ 幫 審 員 侯繼繙 ）

案 （ 據范 子振控季慶樹 昧 良 負 偾 ）

一 案 ， 所有應行 （ 傳知 ） 後 開 有 名 人等
，
仰該 （ 吏 ）

前往按名 （ 傳唤 ） ， 限於 （ 十二 ） 月 （ 十八 ）
曰 到 所 ， 毋得遲延

，
切切 。

計 開 ： （被告 范 子振 ） ， （被告季慶樹 ）

……

被 （ 傳 ） 事 由 ： （ 案據范子振控季 慶樹 昧 良 負 債前來 ， 除批示 外 ， 仰 該 吏迅往傳知該

被 告 即 日 到庭辩訴 ，毋延 ， 切切 。 ）

右仰 （姚卿 、 曾 青 ） 執行 。

限 （ ） 月 （ 十八 ）
日 繳銷 。

中 華 民 國 （
二

） 年 （ 十 二 ） 月 （ 十七 ） 曰

（ 票 费洋 壹 角 ， 旋費洋每人 四 角 ，宿 费 洋叁角 。 由 原被分 出 ， 不 得多 取分文 。 ）

？

這時期承發吏或法警的回復文書 ，
已 由之前的禀覆改爲報告 。 逭件僅要求承發吏

“

傳知
”

的傳票下達後 ， 承發吏姚卿的報告書也僅陳述他
“

傳知
”

的情形 ，
並没有將被傳人

“

帶縣
”

候訊 ：

爲報告事 。 吏等於本月 十 七 日 奉票 前往 北鄉 河城傳知被告人季慶 樹 即 日 來轅辩

訴 。 據慶樹稱 ，所欠 之項 已 經承 認
，
不過 另 有别 情 ，應 當 來庭辯訴 。 爲此合將 報 告 ， 隨

① 民國二年十二月十七 日 龍泉縣審檢所爲傅知 范子振等傳票 （ １２９６４ 
：

３
—

４
） ， 《龍泉 司法檔案選編 ？ 第二輯 ？

一

九
一

三 》
，
第 １ ０１６ 頁 。



近代中國基層民事傳訊制度的演變
一以龍泉司法檐案爲例 ２５５

仝原 票 一併繳呈審判 官察核施行 。
？

但是庭審之 日 被傳人並没有出現 ，發票官再次發票。 或許因爲發票官對於是否仍然只要求

法警
“

傳知
”

被傳訊者感到 困惑 ，於是在任務欄中 留下了空 白 ， 而在
“

被傳事 由
”

中要求
“

立

傳
”

被告 ：

案 （ 據 范子振 控季慶樹 昧 良 負 債 ）

一案 ，所 有應行 （ ） 後 開 有 名 人等 ， 該仰 該 （ 吏 ）

前往按名 （ ） ， 限於 （ 本 ） 月 （ 廿 ） 日 到所 ，
毋得遲延 ， 切切 。

被 （ 傅 ） 事 由 ： （ 案據范 子振控季慶樹 昧 良 負 債 ，
業 經飭催清完 在卷 ， 兹據 范子振 呈

催季慶樹迄今未付口□ ， 除批示外
，
仰 該吏迅往立傳該被告到所訊□ ，

毋延
，切切 。

？

這件傳票的 回復報告仍是聲稱被傳人承諾
“

限明 日必定到署質訊 ，
斷不食言

，
不敢 冒昧妄

言
” ？

，説明審檢所信票時期 ，承發吏 已經不再承擔將被傳訊人帶縣候訊的責任 。

（
三 ）

１９ １４
一

１９ １５ 年縣知事兼理時期

１９ １４年 ，審檢所罷廢 ，龍泉縣進人縣知事兼理司法時期 ，這時期縣公署印製的傳票仍延

續審檢所時期格式而有所修正 。 與審檢所時期傳票相比 ，
這時傳訊的限期消失 了 ， 説明 已

經不再要求承發吏將被傳人帶到應訊了 。 此外 ，被傳人名單開始制表填寫 ，
向格式化傳票

更進
一

步。 如 １ ９ １５ 年的一件傳票 ：

龍泉縣公署 （ 傳 ） 票

發票 官 知事 （ 楊毓琦 ）

（ 案據羅建功控季忠寅 砍木 ）

一案
， 所有應行飭 （ 傳 ） 事 ， 〈 照 ＞ （ 立 ） 仰 該 吏遵照後 開

辦理 ，
毋違

，
切切 。

類 别 姓名 住所 名 數 （ 飭傳 ） 事 由

（ 原 告 ）

（被告 ）

（ 羅建功 ）

（ 季忠寅 ）

（ 西 鄉蓋竹莊 六十 里 ）

（ 埠頭 莊 四 十里 ）

（ 審訊 ）

①民國二年 十二月承發吏姚卿爲報告事報告書 （ １ ２９６４ ：１ ７
—

１ ８ ）
，
《 龍泉 司 法椹案選編 ？ 第二輯 ？

一

九
一三 》

， 第

１０ １７
頁 。

② 民國三年元月 十九 日 龍泉縣審檢所爲立傳范子振等傳票 （
１２９６４ ：９

—

１０
） ， 《 龍泉 司法檔案選编 ？ 第二輯 ？

一九一

三》 ，第 １０２８ 頁 。

③ 民國三年元月 廿 日 法警鄭德興爲報告事報告 （ １ ２９６４：１６
） ， 《龍泉司法檔案選編 ？ 第二輯 ？ 一九

一

三》 ，第 １０２ ９ 頁 。



２５６ 文史 ２０ １ ９ 年第 １ 輯 ？ 總第 １ ２６ 輯

（ 膳宿每名 徵洋 四 角 五 分 ，旅 费每名 徵銀 ， 蓋竹□錢 ，埠頭 陸錢 ）

右仰 （ 盧子美 、 許年東 ） 執行

限 （ ） 月 （
二十 ） 日 繳銷

中華 民 國 （ 四 ） 年 （ 四 ） 月 （ 九 ） 日
①

這時候的回復報告與審檢所時期相似 ，仍由 承發吏 出具 ，僅聲稱被傳人承諾應訊等情況
，

“

據季忠寅云 ， Ｐ艮於五 日 内來庭投訊
” ②

，
並不带被傳人一同到庭 。

１９ １２
—

１９ １５ 年是民國時期龍泉縣傳訊制度演變 的第一階段 。 其主要特點是傳票形式

相當程度上沿襲清代信票公文 的形式 ，
公文 内容朝格式化 、簡單化的方向發展。 傅票的受

文者仍是承發吏 ，而不是被傳人 ，傳票的 回復文書 （ 禀覆或報告 ）仍由 承發吏 出具 。 傳票上

僅注明要求被傳人到庭時 間 ，審訊時間仍需等被傳人到庭後確定 。 這種傳訊制度不具備現

代民事傳訊制度中預先確定開庭審理時間 、傳票受文者爲被傳人 、回復文書由被傳人出具

等基本特點 ，没有確立現代民事訴訟的當事人主義原則 。

但作爲傳票受文者的承發吏 ，這時僅承擔通知被傳人應訊的任務 ，
不必將被傳人帶同

到庭
，
回復文書僅報告被傳人承諾應訊等情況 。 這種傳訊制度存在明顯缺陷 。 在吏警不必

帶同被傳人到庭的情況下 ，
他們在報告中宣稱的 已經通知被傳人 、被傳人承諾應訊等 内容

未經被傳人簽押確認 。 這是單方面的陳述 ，

一旦出 現吏警未送達傳票 、謊報傳訊情形等瀆

職情況造成被傳人訴訟利益受損 ， 責任追究會非常困難 ，
也爲訴訟中的舞弊行爲提供 了

空間 。

三 、專用傳票的出現與現代民事傳訊制度的最終確立

１９ １６ 年 ，浙江省 曾經短暫宣佈獨立 ，並一度在浙江省 範圍内重建審檢所制度 。 在此背

景下 出現了一種新的格式傳票 ，
基本具備現代民事傳訊制度 的特點 。 如 １９ １６ 年 １０ 月 的一

件傳票 ：

浙江 龍泉縣審撿所傳票

起 訴事實摘要 ： （ 勒 逼立契 ）

浙江龍泉縣審檢所 爲傳唤事 。 因 （ 梅敦 善控梅敦煜等 ） 案 件定於 （ 十 ） 月 （ 廿 一 ）
曰

①

１９ １ ５ 年 ４ 月 ９ 日 羅建功 、季忠寅傅票 ，浙江龍泉檐案館藏《龍泉民國法院民刑檔案卷 》 （

ｍ２
—

１９４９ ） （ 以下簡稱《 龍泉

司法檔案 》 ） ， Ｍ００３／０ １ ／ １ ２ １６６
，
第 １９

—

２０
頁 。

② １ ９１ ５ 年 ４ 月 承發吏盧子美 、法警許年東報告 ， 《龍泉司法椹案 》
，

Ｍ００ ３／０ １ ／ １ ２ １ ６６
，第 ２ １

—

２３ 頁 。



近代中國基層民事傳訊制度的演變
一

以龍泉司法檔案 爲例 ２５７

（ 下 ） 午 （ 二 ） 時 開庭訊審 ，該被傳人應 謹守 日 時到 本所候審 。 切 切 。

被傳人 ： （梅敦煜 、梅敦煜 、夏初福 、虞茂子 ）

中 華 民 國 （ 五 ）年 （ 十 ） 月 （ 十 ） 曰

發票 官 ： （ 專審 員 張濟演 ） 持票人 ： （程希璋 ）

注 意 ： 此 票 由被傳人到庭時繳銷 。
？

在這種傳票 中 ，被傳人成爲傳票的受文者 ，傳票中寫明庭審時間 ，持票人程希璋只是傳票的

送達人 ，傳票由此成爲現代意義上的庭審通知書 。 １ ９ １６ 年浙江省 的審檢所制度曇花
一

現
，

當年即予廢除 ，但此後該傳票形式被保留下來 ，僅將原
“

審檢所
”

改爲
“

公署
”

而已 。

從傳票的形式來看 ，

１９ １６ 年浙江省審檢所新式傳票具備現代傳訊制度的全部特點 ，這

是龍泉縣傳票或傳訊制度史上的一次重大變革 。 但是這種傳票的具體運作仍然存在問題 。

傳票注意事項中注明
“

此票 由被傳人到庭時繳銷
”

，而且同時設計了送達證書制度 ，
這樣的

話傳票應該是一人
一票。 但龍泉縣最初使用新式傳票是仍

一票傳唤多人 ， 如前引傳票就一

票傳訊梅敦煜 、梅敦熠 、夏初福 、虞茂子 ４人。 其次 ，在這件傳票中 ，對應
“

送達證書
”

的
“

受

取人之姓名
”
一欄也由承發吏填寫 ， 而非被傳人簽押？ ， 因此仍然遺留 了不到案應訊之責任

難 以認定的隱患 。

但這種情況很快有了改變 ，最晚至 １９ １７ 年 ，

一

人
一

傳票的情況已經相當普遍？ ，傳票的

送達證書也會出現被傳人的簽押？ 。 至此 ，現代傳訊制度似乎已經確定 。 若不留意 ，就會認

爲 １９２２ 年《 民事訴訟條例》頒行之時 ，審檢所時期 的傳票形式得以延用 ，新出現的傳票存根

與回證取代原有的送達證書似乎只是形式上的變化 ，
並没有實質的意義 。

１ ９２２ 年上半年短

暫出現的傳票存根可能就是因爲没有設計被傳人簽押的功能而迅速遭到淘汰？ 。 下半年出

現的傳票回證不但設計了
“

被傳人印或押
”

的欄 目 ，而且在上方空 白處印有注意事項專 門指

導被傳人如何簽押回證 ：

①民國五年十月 十 日 龍泉縣審檢所爲傳唤梅敦煜等事傳票 （
７ ６ ：２０

）
， 《龍泉 司法檔案選編 ？ 第二輯 ？

一九一六》 ，
第

９２７頁 。

② 民國五年十月 十八 日傳票等送達梅敦善等送達證書 （
７６ ：２９

）
， 《龍泉司法檔案選編 ？ 第二輯 ？

一

九
一六》 ，第 ９２９ 頁 。

③ 參見民國六年十月七 日 龍泉縣公署爲傳唤葉有慶事傳票 （
５０４ １：１ １ ６

） ， 《龍泉司法檔案選編
？ 第二輯

？ 一九一七》
，
第

５５７頁 。

④ 民國六年十月 十三 日
（
送達 ）

（龍泉縣公署 ） 傳票等送達葉有慶送達證書 （
５０４ １ ： １ １５

） ， 《龍泉司法檔案選編
？

第二輯
？

一

九
一七 》

，
第 ５６４ 頁 。

⑤ 參見民國十
一年三月 一 日 龍泉縣公署爲傳金遂通傳票存根 （

１ ３６７０： ４９ ） ， 《龍泉司 法檔案選編 ？ 第二輯 ？
一

九二二》
，

第 ２ ３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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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傳人收 受 傳票 時進須於被傅人攔 内 簽名 捺 印 。 如本人 不 能 簽 名 ， 准 由 他人代

寫 ， 自 捺拇 印 。 至 由他人代收時 ，須注是某某代收且捺 印 ，被傳人有 多 數人 時須 各 自 簽

名 捺 印 ， 倘有拒 絶收 受及其他情形 ，
即 由送達人於備考攔 内 記 明 。

？

檔案 中這種傳票回證留存很少 ，
以上説明 引 自 １ ９２６ 年的傳票的對應回證 ，但這種與回 證配

套的傳票樣式 自 １ ９２２ 年 ８ 月 以來便大量出現 了 。 由於之前的送達證書已經相當普遍 出現

被傳人簽押的情況 ，
回證上的被傳人簽押並不具備突破性意義 。 送達證書與回證的真正區

别 ，在於
“

徵收費用
”

欄 目的消失 。 清代差役執差均按慣例收受
“

規费
”

，並無明文規定 、合法

收取的費用 。 核算並合法收取訴訟費用是晚清司法變革的内容之
一

，光緒三十三年 （
１９０７

）

修訂並沿用至民國初期 （
１９２２ 年 ）的《各級審判廳試辦章程》規定 ：

第九十一條 ：承發吏遞送文書及傅票 ，每件徵 收銀一 錢 ，作爲承發吏 辦公费 。

第九十二條 ：承發吏 遞送文書及傳票 ，於十 里 以 外者 ，每五 里 加徵銀五 分 。 路逮不

能 一 日 往返者 ，每 日 加徵食 宿 费銀 三錢 。 火 車輪船 已 通或未通之處 ，其川 資 由 審判 廳

酌核實數 ， 標 明 該 文書之表面 ， 向 收 受文書及奉傳票者徵收之 。 如有 多 索 ，准人告發 。

？

龍泉縣在 １ ９ １３ 年審檢所傳票上就 出現用朱筆寫 明 的傳訊費用 ，
這種情況

一

直延纊到 １ ９ １５

年 。
１９ １６ 年審檢所時期形成了新的傳票格式並出現了送達證書 ， 而遞送傳票的收費制度仍

在執行 ， 因此送達證書的填寫欄 目包括
“

送達書類及其件數
”

、

“

送達之場所
”

、

“

送達之年月

日
”

、

“

受取人之姓名
”

、

“

徵收費用
”

五項 ，如前引 １ ９ １６ 年傳票的送達證書 ，其
“

徵收費用
”

欄

中就填寫着
“

送達川 資 、宿膳共洋拾元二角
”？

， 當時上海普通工人的 月 工資可能僅十元

左右 。

１ ９２ １ 年修成的 《 民事訴訟條例 》於翌年在全國施行 ，其中雖有 訴訟費用 的規定 ，但取消

了傳訊費用的相關規定？ 。 在龍泉縣的司法文書 中 ，

１ ９２２ 年以後包含
“

徵收費用
”
一

欄的送

達證書仍得保留 ，用於送達判決等文書 ，唯傳訊時不再使用 。 在傳訊中取代送達證書的
“

回

證
”

中並没有
“

徵收費用
”
一欄 ， 説明 設計

“

回證
”

的意義正在於取消送達費用 。 因此可 以

説 ，
經歷了從 １９ １ ６ 年浙江省重建審檢所到 １ ９２２ 年 《 民事訴訟條例 》施行大約 ６ 年時間 ，龍泉

縣的現代民事傳訊制度才最終確立起來 。

①
１ ９２ ６ 年 １２ 月 ３ 日 龍泉縣公署傅票回證 ， 《龍泉 司法檔案 》 ，

Ｍ００３
－

０
１

－

１ ４４４４ ， 第 ９２ 頁 。

② 《各級審判麻試辦章程 》 ，懷效鋒主编 《清末法制變革史料》上卷 ，
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

２０ １０ 年 ， 第你２ 頁 。

③ 民國五年十月 十八 日 傅票等送達梅敦善等送達證書 （
７６ ：２９

） ， 《龍泉司法檔案選編 ？ 第二輯 ？
一九一六 》 ，第 ９２９ 頁 。

④ １ ９２ ２ 年 《民事 訴訟條例 》 、
１ ９３ １ 和 １９３５ 年 《 民事訴訟法》均取消送達傳票费用之規定

，
而現行臺湾地區 《 民事訴訟法 》

第 ７７ 條之 ２３ 規定
“

郵電送達费及法官 、畜記官 、執達員 、通譯于法院外爲訴訟行爲之食 、宿 、舟 、車費 ， 不另徵收
”

。



近代中 國基層民事傳訊制度的演變
一以龍泉司法檔案爲例 ２５９

四 、傳訊制度轉型對訴訟的影響

轉型期傳訊制度的缺陷主要在於應訊責任不明確以及傳訊收費制度的存在 。 由於缺

席審判制度的實施 ，轉型時期 民事傳訊制度的缺陷有時會給訴訟造成嚴重影響 。 以下 以羅

建功的兩個案件爲例 ，
説明其中可能存在的問題 。

缺席審判制度在晚清已經形成 。 １９０７ 年 《各級審判廳試辦章程》第三十九條規定 ：

公判 時 ，遇有下 列 原 因
， 可 即 時 判決 ：

一

、 因 原 告人無 故不 到 案 ， 被告人 申 請結 案 ，

經審判 官 依法律定 限催傳 ， 而原 告 人仍不 到 案 者 ；
二

、 因被 告人無故不 到 案 ， 原 告人 申

請結 案 ，
經審判 官 查明 原 告之證據確鑿可信 者 。

？

１９ １４ 年《縣知事審理訴訟暫行章程 》第三十二條規定 ：

遇有左列情形得爲缺席 判決 ：

一

，
民 事 原告 人票傳 二 次無故不 到案 ，被告人 申 請結

案 者
；
二

， 民 事被 告人 票傳 二 次無故不 到 案 ， 原 告人 申 請結 案 ， 經 縣知事或承審 員 查 明

原 告人之證據確鑿可信 ， 其請求係屬 正當者 。

？

缺席審判制度意味着當事人需要對應訊負 責 ， 由此可 以杜絶清代以拒不應訊逃避審判 的

情形 。 １９ １２ 年以來 ， 執行傳訊任務的承發吏逐漸不再 負責將當事人
“

帶到
”

， 當事人承諾

應訊或者將庭審通知送達被傳人 ， 承發吏 的 任務 即告完成 。 這就意味着應訊的 責任逐

漸轉移到 當事人身上 ， 爲缺席審判提供 了 可能 。 缺席審判 的實施本來無可指摘 ， 問題

在於 ，
１ ９ １ ７ 年以前傳訊制度 中没有建立被傳人簽收傳票 的制度 ， 因此無法確保承發吏

將傳票送達被傳人——這就可能 出現當事人未收 到傳票而無從查證 、卻被缺席審判的

情形 。

認識到這
一

點可以加深對 １９ １４ 年羅建功與季忠寅 的山場糾紛案的理解。
１９ １４ 年 １２

月初 ，縣知事楊毓琉裁斷涉訟山場歸羅建功 ，但羅建功須 出洋收回季忠寅等手上所持廢契 ，

這是典型的傳統調解式審判 。 羅建功對裁断並不滿意 ， 以
“

法律無兩可之條文
”

爲理 由質疑

楊毓琦
“

著民出洋收回廢契
”

的裁斷 ，楊毓琦則在批示 中 以
“

可厭
”

予以 回應？ 。 與此同時 ，

被告季忠寅等也不服裁斷 ，
另案起訴羅建功 。 然而拖至 １９ １５ 年 ７ 月 ，季忠寅等始終不應訊 ，

“

雖經鈞審本年四月 十號經傳
一次

，
嗣後再單方傳過兩次 ，

乃傳□ 自傳 ，如忠寅不聽何 ？ 藐

①《各級審判廳試辦章程》 ， 《清末法制變革史料》上卷 ，第 ４６０ 頁 。

② 《縣知事審理訴訟暫行章程 》
，
余紹宋編 《改訂司法例規》 ，

司法部 ， １９２２ 年 ，第 ４８ ８
—

４８９ 頁 。

③ １９ 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 羅建功訴狀 ， 《龍泉司法檔案 》 ，

Ｍ００３／０ １／ １ ２ １６６
，第 ４ ３

＿

４８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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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違令 ，莫甚於此
”

。 於是羅建功 以
“

屢傳不案終結無期
”

爲 由 向官府聲請
“

照章宣示缺席裁

判 、保障權利而清訟累
”

。 或許是爲了儘快達成缺席審判
，
羅建功宣稱接受之前出洋收 回廢

契的裁斷 ：

惟 有請求鈞 審迅賜按照定章
“

三傳不到 缺席裁判
”

條文執行 。 民 隨 將洋缴案 ，
並將

忠寅之殘 契准民 領過執 管 ， 强 制終結 ，保 障權利 。
？

縣知事楊毓琦對羅建功請求的批示是
“

准行
”

。 於是羅建功在 ８ 月 １ 日領回了季忠寅等人

呈案的
“

季徐氏杜寊正印投驗山契壹紙
”

、

“

季忠宸杜寅正印投驗山 契壹紙
”

等所謂廢契

但
“

随將洋缴案
”

承諾並没有兑現 。

在另案起訴羅建功卻不應訊而導致敗訴之後
，
季忠寅方面又於 １ ９ １ ５ 年 １ ０ 月 向永嘉地

方審判廳提起上訴？ 。 永嘉地方審判廳受理後 ，季忠寅作爲上訴人二次傳訊不到 ，又被
“

照

章撤銷上訴狀
”？

。

季忠寅兩次提起訴訟 （反訴與上訴 ） 卻不應訊 ， 因此先後遭遇缺席審判與撤銷上訴 ，
這

樣的訴訟行爲應該如何理解 ？ 如果不是 因爲季忠寅特别
“

愚蠢
”

，

一種可能是季忠寅並不 了

解傳訊制度正在發生變化 ， 以爲清代那種起訴而不應訊的拖延策略仍然有效 。 但這種
“

失

誤
”

没有理由連續發生兩次 。 另一種可能就是季忠寅並没有收到傳票 ，承發吏虚假報告 ， 由

於傳票簽收制度的缺失 ，
這種情況即使發生也無從査證 。 至於吏警虚假傳訊的原因 ，就清

代傳訊舞弊的情況 、羅建功的財力及其對當時法律制度的精通而言 ，
不能排除羅建功與吏

警勾結作弊的可能 。

到了１９ １８ 年 ，在羅建功與葉有芳的佃權糾紛案 中 ， 羅建功在上訴中推翻第一審判決而

勝訴 。 這時當事人簽收傳票制度 已經確立 ，但價額不菲的傳訊收費制度 尚未廢除 ，
這給山

佃葉有芳造成嚴重困擾 ， 而上訴判決很有可能也在缺席審判中形成 。

１９ １８ 年 ３ 月 ，葉有芳以
“

欲滅佃權 、吞没分息
”

爲由對羅建功提起民事訴訟 ，請求維護佃

權？ 。 羅建功提出答辯 ，認爲 山 場業主更替之後 ，原佃户 須與新業主重訂佃約才能生效？ 。

龍泉縣
一

審判決葉有芳
“

當然有佃種權利
”

，佃租
“

應東佃對半平分
”

，
而葉有芳私砍樹木斷

① １ ９ １ ５ 年 ７ 月 １ ５ 日 羅建功訴狀
，
《龍泉司法檔案》

，

Ｍ００ ３／０ １／ １２ １６６
，
第 ２
—

３
、
５ 頁 。

② １ ９ １ ５ 年 ８ 月 １ 日 到羅建功領狀 ， 《龍泉司 法椹案》 ，
Ｍ００３Ａ ）１／ １ ８８９

，第 ３８
—

４３ 頁 。

③ １ ９１ ５ 年 １ ０ 月季忠寅交狀 ，
《龍泉司法檔案 》

，

Ｍ００３Ａ） １／ １２ １ ３９
，第 ２９

—

３３ 頁 。

④ 《各級審判廳試辦章程》第 ６７ 條規定 上訴人經兩次傳案不到者 ，其上訴狀即行撤銷
”

之規定 ， 《清末法制 變革史料 》

上卷
，
第 ４６ １ 頁 。

⑤ １ ９ １ ８ 年 ３ 月 葉有芳訴狀 ， 《龍泉司法檔案》 ，
Ｍ００３／０ １／ １０ １ ０６

，第 ３３
—

３６ 、４０ 頁 。

⑥ １ ９ １ ８ 年 ３ 月 １ ４ 日 到羅建功辯狀
，
《龍泉司法檔案 》

，

Ｍ００３／０ １／ １ ０ １０６
，
第 ４９

＿

５４
、
５６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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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羅建功所有？
。 羅建功不服判決 ，向永嘉地方審判廳提起上訴 （控訴 ）

？
。 永嘉地方審判

廉定於 ８ 月 １０ 日 、 ９ 月 ４ 日兩次開庭審理？。 葉有芳之子暨代理人葉正樹在後來的訴狀中

兩次追述第二審的情形 ：

及第二 審傳票 到 時 ， 民父 已 贫病在床 ， 自 思佃種主 山 ， 忠 而被告 ，
心 實難 甘 ，兼之票

费 羅掘 倶窮 ， 人病 尚慮樂 藥無 出 ，何堪受 此衙蜂嚴逼 ， 無 已典 出 無數物件 ， 票费 始付清

楚
，
民 父受 此刺 激 ，病 益加 劇 ， 接到 第 二審判決後 ，旋父又病故 。

？

據此判斷葉有芳曾在貧病交加的情況下收到過第二審傳票 。 另
一

件訴狀中又稱 ：

嗣 後第 二審衙 門 遞送通知書 ，令民 父答辯 。 民 父 因 家貧如洗 ，
又病 重 異常 ，無 力 敘

狀辨訴 、遵傅赴甌聽訊。 等 民 父到 所候訊 ， 詎知 第 二審衙 門 不揣 羅建功僅 有 山 主 利權 ，

屈 將民 山佃對半平分權利 糊 塗撤銷 。 自 接 到 第 二審判決後 ，旋 即 民 父 一病不 起 。

？

據此描述 ，則葉有芳至少缺席一次審訊 ，甚至未能及時趕上二審判決 。 該判決撤銷 了龍泉

縣原來
“

關於以後兩造對於該山出息當依照仰字所載應東佃對半平分之部分
”

的裁斷 ，判決

“

係争山場被控辦人之個權應由控訴人收回
”

，

二審訟費判歸被控訴人葉有芳負擔？ 。 二審

判決逆轉了一審判決的結果 ， 使葉有芳處於完全敗訴的地位 ，
也可 以支持葉有芳未及時參

加二審審訊的推斷。 據羅建功要求葉有芳承擔二審訟費時聲稱
“

二審訟費 ， 民赴温聽訊 ，往

返開支訴訟費用共計英洋拾元零肆角六分八厘
”

？
，説明葉有芳正常應訊至少需繳費英洋拾

元以上。 這個數額可能尚不包括赴温的交通 、食宿等費用 ，種種費用對於病中 的山佃葉有

芳而言恐怕是
一筆巨額開銷 ， 因此可以説葉有芳的二審敗訴可能是無力承擔傳訊等費用而

導致缺席審判的結果 。

以上案例説明 ， 傳訊制度的某些缺陷對於訴訟結果絶非無關緊要 ， 傳票簽收制度的缺

失爲舞弊行爲提供了空間 ，傳訊收費制度則給貧困人群的訴訟行爲造成嚴重困擾 。

①時間不詳點名 單堂諭 ， 《龍泉司法檔案 》 ，
Ｍ００３／０ １／ １４９４９ ，第 ８ 頁 。

② 《各级審判廳試辦章程》第 ５８條 ：

“

上訴之方法如下 ：

一

、控訴 ：凡不服第
一

審之判決 ，
於第二審審判 廳上訴者曰控訴 ；

二 、上告 ：
凡不服第二審之判決 ，於終審審判廳上訴者 曰上告

；
三 、抗告

：凡不服審判應之決定或命令者 ，依法律于該管

上級審判鹿上訴者曰抗告 。

”

《清末法制變革史料 》上卷 ，第 ４６１ 頁 。

③ １９ １ ８年 ７ 月 ２４ 日 到永嘉地方審判鹰公函 ， １９ １ ８ 年 ８ 月 到永嘉地方審判廡公函 ，
《龍泉司法檔案》 ， Ｍ００３／０１／ １２８９５ ，第

７
—

８
、
１ １頁 。

④ １９ １９ 年 １ ２ 月 ２ 日 到葉正樹辯狀 ， 《龍泉司法檔案 》 ，
Ｍ００３Ａ） ｌ／ｉｎ４ １

，第 ６２
＿

６６ 頁 。

⑤ １９ ２０ 年 １ 月葉正樹辯狀 ， 《龍泉司法檔案》
，

Ｍ００ ３／０ １／ １ １７４ １
，第 ６

—

１０ 頁 。

⑥ １９ １９ 年 ７ 月 羅建功訴狀
， 《龍泉司法檔案 》 ，

Ｍ００３／０ １／ １ １７４ １ ，第 ５５
—

６１ 頁 。

⑦ １ ９ １８ 年 １ ２ 月 ２３ 日到羅建功訴狀
，
《龍泉司法檔案 》

，

Ｍ００３Ａ）１／５３ １ １
，
第 ２
—

６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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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 論

在 １９ １２ 至 １９２ １ 年間 ，龍泉縣的民事傳訊制度 出現了某種程度的混亂 ， 即傳訊或應訊責

任不清晰的問題 。 這期 間中 國施行的訴訟法是 《各級審判廳試辦章程》 （ １９０７ ） ，這部法規内

容簡陋 ，對訴訟程序的規定非常模糊 。 對於傳票送達或民事傅訊制 度 ，僅規定
“

傳票 ，
傳訊

原被告及其他訴訟關係人等用之
”

（ 第 １４ 條 ） 、

“

民事廉票 ，
由 承發吏執行之

”

（ 第 １ ７ 條 ） 、

“

凡因案傳到者 ，應即 日訊問之
”

（第 ２０ 條 ）

？
。 依據這些法規無法建立起清晰的傳訊制度 ，

因此龍泉司法檔案所見這時期 的傳訊制度 的演化 ， 相當程度上是在 司 法寊踐中探索 的

結果 。

但是實踐中 的探索未必完全没有法律文本的依據 。 其實在清末 ，除了 民國初期沿用 的

《各級審判廳試辦章程》之外
，還有起草後未曾實施的 《刑事民事訴訟法》 （ １９０６ ） 與《大清民

事訴訟律草案 》 （
１９ １０

） 。 其中《刑事民事訴訟法 》規定 宜用傳票往傳 ，俱不准用拘票
”

（ 第

８ ９條 ） ，

“

凡傳票 ， 由公堂飭堂弁親交被告
”

（第 ９２ 條 ） 。 這些規定明顯將參加訴訟的責任歸

屬於當事人 ，但並没有建立傳票對象的簽收制度 ， 而是規定
“

堂弁交到傳票之後 ， 即 向公堂

申覆銷差 。 並於傳票册内 ，將親交或轉交之處注明
”

（第 ９４ 條 ）
？

。 民國初年龍泉縣承發吏

單方面報告傳訊情形的機制與《刑事民事訴訟法》的規定非常符合 。

而 《大清民事訴訟律草案 》規定 ， 傳訊應該先定庭審 日期 ，

“

審判長定 日期後 ，應 由 書記

送達傳票於訴訟關係人令其到場
”

（第 ２ １ ４ 條 ） ，
又

“

送達證書記明下列各款事宜 ， 由送達吏

簽名
”

（第 １ ９７ 條 ） ，
並未明確要求

“

應受送達人
”

簽收？ 。 這些規定極有可能是 １９ １６ 年浙江

省重建審檢所初期的傳票與送達證書制度的依據 。

以上法規的 内容説明三方面的問題 ：其一 ， 民初訴訟法規極不完備 ；其二 ， 由於 《各級審

判廳試辦章程 》過於簡陋 ，司法實踐往往參考清末起草但未寶施的廢法制定具體的訴訟程

序 ；其三 ， 司法實踐可能糾正這些廢法的不合理之處 ，但畢竟不能在無法可依的情況下建立

完備合理的訴訟制度 。 但制度上的缺陷隨着 １９２２ 年 《 民事訴訟條例》在全國實施而得到明

顯改善 （ 即使龍泉縣 因仍實行縣知事兼理司法制度而不能完全適用這部法規 ） ，如該法規規

（
下轉第 ２６８ 頁 ）

① 《各級審判廳試辦章程 》 ， 《清末法制變革史料 》上卷 ，第 ４５８
—

４５ ９ 頁 。

② 《刑事民事訴訟法》
，《清末法制變革史料 》上卷 ，第 ４４２

－

４４３ 頁 。

③ 《大清民事訴訟律草案 》 ， 《清末法制變革史料 》上卷 ，第 ６０７
、
６０２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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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２６２ 頁
）

定
“

審判長定 日期後 ，法院書記官應作傳票送達於訴訟關係人 ，令其到場
”

（第 １９０條 ） ，
並製

作送達證書 由收領人簽收
，

“

送達證書應於作就後交收領送達人簽名或蓋印 ，
如拒絶或不能

簽名或蓋印者 ，送達吏應記明其事由
”

（ １ ７２ 條 ）

①
。

（ 本文作者爲浙江大學歷史學 系副教授 ）

① 金綬《民事訴訟條例詳解 》
，
陳剛 、鄧繼好主编《 中國民事訴訟法制百年進程》 民國初期第

一

卷 ， 中國法制 出版社 ，
２００９

年 ，第 ３ １
８

、
３０９頁 。


